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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沙管制區條例草案》委員會報告  
 
 
目的  
 
  本文件旨在匯報《青沙管制區條例草案》委員會的商議工作。 
 
 
背景  
 
2.  八號幹線屬策略性道路，貫通沙田與北大嶼山。八號幹線西

段連接青衣與北大嶼山，屬青馬管制區範圍，已於 1997年通車。八號

幹線餘下的青衣至沙田路段現正施工，全長大約 15公里，由 3條隧道 (沙
田嶺隧道、尖山隧道和南灣隧道 )、 1條橫跨藍巴勒海峽的斜拉橋 (昂船

洲大橋 )、 4條高架道路 (荔枝角高架道路、昂船洲高架道路、南灣東高

架道路和南灣西高架道路 )，以及數個交匯處和支路組成。  
 
3.  八號幹線青衣至沙田的路段現正施工，將會分階段完成。沙

田至長沙灣的路段預計於 2007年年底／ 2008年年初通車，南灣隧道及

位於青衣的高架道路預計於 2008年年底啟用，昂船洲大橋則預計於

2009年年中通車。  
 
4.  八號幹線通車後，不但可讓車輛經青衣和長沙灣直接往返赤

鱲角與新界東北，還可擴大道路容車量，應付獅子山隧道、大老山隧

道、城門隧道、長青公路、長青隧道及青葵公路沿線不斷增加的交通

量。  
 
5.  為了在交通管制和事故管理方面有成效及有效率，八號幹線

青衣至沙田的路段會成為一個單一的管制區  ⎯⎯  青沙管制區。一如

青馬管制區的安排，青沙管制區的管理、營運及維修工作會以公開競

投的方式外判予營運者。整條八號幹線 (包括青馬管制區及青沙管制區 )
的擁有權仍屬於政府。  
 
 
條例草案  
 
6.  《青沙管制區條例草案》(下稱 "條例草案 ")的主要目的是就青

沙管制區的管理、營運及維修事宜訂定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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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案委員會  
 
7.  在2007年4月20日的內務委員會會議上，議員同意成立法案委員

會研究條例草案。劉江華議員當選為法案委員會的主席。法案委員會共

有 7名委員，委員名單載於附錄 I。法案委員會曾與政府當局舉行一次會

議討論條例草案。  
 
 
法案委員會的商議工作  
 
8.  法案委員會大致上支持條例草案。條例草案以《青馬管制區

條例》 (第 498章 )為藍本。 

 
對營運者施加罰款 (條例草案第 24條 ) 
 
9.  法案委員會察悉，青沙管制區的管理、營運及維修工作會以

公開競投的方式外判予營運者。管理協議的年期為 5年。法案委員會曾

研究在營運者失責的情況下能否終止與其訂立的管理協議，以及是否

有需要在條例草案加入適當的條文，保障政府的利益。  
 
10.  政府當局表示，日後與營運者訂立的管理協議，會詳細列明

營運者在管理、營運及維修青沙管制區方面的職責及義務，包括 (但不

止於 )有關如何收取使用費、費用和其他收費，以及如何處理封閉道路、

交通意外及其他緊急情況的條文。如營運者不盡責和及時履行協議所

訂的任何義務或職責，或持續或公然不全面和及時履行協議所訂的任

何義務或職責，政府有權單方面終止協議。管理協議的有關條款會適

當地保障政府和公眾的一般利益，以及會確保營運者有令人滿意的表

現。青馬管制區及其他政府隧道也有類似安排，而有關安排亦運作良

好。由於管理協議的有關條款內容非常詳盡，政府當局認為不適宜在

條例草案加入相同的條文。  
 
11.  法案委員會亦曾研究對不遵守條例草案任何規定或違反管理

協議的營運者施加罰款的程序。  
 
12.  政府當局表示，有關當局根據條例草案的條文對營運者施加

罰款之前，會事先把有關個案通知營運者，並給予營運者機會就其個

案作出解釋。這是行政法中自然公正的要求，因此可以是一項行政程

序。條例草案第 24(3)條規定，有關當局在施加罰款之前，須事先通知

營運者，並給予營運者合理機會，讓其就有關的違反事項作出補救。

有關當局事先向營運者送達通知時，會邀請營運者就其個案作出解釋。 
 
須遵從獲授權人員的指示 (條例草案第 11條 ) 
 
13.  法案委員會曾研究有何措施防止獲授權人員在履行其職責時

濫用權力。政府當局指出，根據條例草案第 11(1)條，獲授權人員履行

職責時在青沙管制區內發出或作出的任何命令、指示、要求或指令，

必須公平及合理，而且須關乎青沙管制區的管理、營運或維修，或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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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在青沙管制區內的交通管制、限制及安全。因此，獲授權人員濫用

權力的情況應不可能出現。  
 
影象留存、影象記錄及影象印曬設備證明書 (條例草案第 18條 ) 
 
14.  法案委員會察悉，在青沙管制區內會安裝執法攝影機，將在

通過收費亭時沒有繳付使用費的車輛或車速超逾速度限制的車輛的影

象留存。法案委員會關注到這做法會否引起任何侵犯私隱的問題。政

府當局解釋，正如在本港安裝的其他執法攝影機，在青沙管制區內安

裝的執法攝影機只會留存有關車輛的登記號碼，因此應不會引起任何

私隱問題。 

 
在管制區內封閉道路等 (條例草案第 21條 ) 
 
15.  法案委員會關注到向市民發放有關封閉在青沙管制區內某道

路或某道路任何部分的資訊的事宜。政府當局表示，如需封閉在青沙

管制區內的某道路 (或其任何部分 )進行緊急工程的時間超逾或相當可

能超逾 14天，運輸署與其他相關部門作出所需的協調後，會透過傳媒

及時通知公眾某道路封閉，以協助他們更妥善計劃行程及盡量減少對

交通的影響。 

 
規例 (條例草案第 26條 ) 
 
16.  法案委員會關注釐定隧道使用費的事宜。政府當局表示，八

號幹線長沙灣至青衣的路段不會收費，因為車輛可經西九龍的支路駛

離八號幹線，而該路段的主要替代路線均不收費。然而，沙田至長沙

灣的路段則會收費。這項安排與其他主要替代路線 (即獅子山隧道、城

門隧道及大老山隧道 )目前的做法一致。  
 
17.  關於釐定使用費的機制，法案委員會察悉條例草案第 26(1)條
賦權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訂立規例，以訂明使用費及其他費用和收

費，並就繳付該等使用費及其他費用和收費的事宜訂定條文。在條例

草案制定成為法例後，政府當局會諮詢交通事務委員會，並向立法會

提交有關的附屬法例，供立法會以先訂立後審議的程序處理。  
 
界線的釐定 (條例草案第 5條 ) 
 
18.  法案委員會曾研究賦權運輸署署長更改青沙管制區界線的條

文，以及署長行使該項權力的情況。政府當局表示，由於八號幹線青

衣至沙田的路段會分 3個階段通車，政府當局因而需不時更改青沙管制

區的界線，直至該管制區全面通車為止。  
 
其他條例的適用等 (條例草案第 4條 ) 
 
19.  法案委員會察悉，為免生疑問，條例草案第 4條訂明，除非被

條例草案明文豁除或修改，否則《道路交通條例》 (第 374章 )及《道路

交通 (違例駕駛記分 )條例》 (第 375章 )會適用於青沙管制區，並在與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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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區有關的情況下實施，猶如青沙管制區是道路一樣。第 4條亦訂明

青沙管制區屬公眾地方。  
 
 
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  
 
20.  政府當局已在 2007年 5月 23日根據《議事規則》第 29(1)條作出

預告，表示擬在 2007年 6月 13日的立法會會議席上根據《釋義及通則條

例》 (第 1章 )第 54A條動議決議案，自 2007年 7月 1日起依據擬議政府總

部重組計劃移轉法定職能。依據重組計劃，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得

以行使的關乎運輸事宜的法定職能，將自 2007年 7月 1日起移轉給運輸

及房屋局局長。這涵蓋條例草案賦予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的法定職

能。如上述決議案在 2007年 6月 13日獲得通過，政府當局會就條例草案

第 1(2)條及第 (2)1條中 "局長 "的定義動議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將對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 "的提述修正為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 "。法案委員

會不會就條例草案動議任何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  
 
 
建議  
 
21.  法案委員會支持在 2007年 6月 27日恢復條例草案的二讀辯論。 
 
 
諮詢內務委員會  
 
22.  內務委員會在 2007年 6月 8日的會議上支持上文第 21段所載法

案委員會的建議。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07年 6月 11日  



附錄 I 
 
 

《青沙管制區條例草案》委員會  
 
 
 
 

委員名單  
 
 
 

主席  劉江華議員 ,  JP  
 
委員  劉健儀議員 ,  GBS, JP 

鄭家富議員  
王國興議員 ,  MH 
李永達議員  
張學明議員 ,  SBS, JP 
湯家驊議員 ,  SC 
 
(總數： 7位議員 ) 

 
 
 
秘書  劉國昌先生  
 
 
 
法律顧問  李家潤先生  
 
 
 
日期  2007年 5月 7日  
 


